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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高乐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高乐股份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收购人因本次协议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及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将导

致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

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

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

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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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公司、高乐股

份 
指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348 

收购人、信息披露义务人、

华统集团 
指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股份转让 指 收购人受让上市公司 14.00%股份的行为或事项 

表决权委托 指 收购人接受上市公司 7.74%股份表决权委托的事项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因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8,416.00 万股股票

而持有上市公司超过 30%股份的行为或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高乐股份向华统集团非公开发行合计 28,416.00 万股股票

的行为或事项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 
指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之非公开

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与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

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杨广城与华统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的关于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最近三年 指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最近三年一期 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9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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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朱俭勇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97.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2758056104G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21日 

经营期限 2053-11-2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谷物销售；实业投资（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朱俭勇持股60%、朱俭军持股22.5%、朱凯持股17.5% 

通讯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西城路198号华统集团10楼 

邮政编码 322005 

联系电话 0579-89937821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股权关系结构图 

收购人华统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图：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华统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朱俭勇、朱俭军，双方系兄弟关系，其

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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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是否拥有境外
永久居留权 

朱俭勇 男 中国 33072519670723****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 否 

朱俭军 男 中国 33072519701026****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 否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情况 

（1）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与收购人的关系 

1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002840.SZ） 

饲料加工、畜禽养殖、

畜禽屠宰加工、肉制

品深加工。 

60,609.769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2 
浙江义乌华统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新能源技术、环保设

备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技术服务；房

地产开发 

2,693.6777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3 
义乌市华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80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4 
浙江省义乌市食品有
限公司 

玉米、豆粕批发、零
售 

1,200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5 
三亚一鸿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酒店管理 500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6 
浙江华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资产管理 2,000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7 
义乌市华统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30,000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8 
三亚亚龙湾海景国际
酒店有限公司 

旅游住宿业务 3,000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9 海信旅业有限公司 投资贸易 1,000万港元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10 
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 
投资控股 10,000 

收购人控制的企

业 

（2）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与收购人的关系 

1 
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投资咨询 1,984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 

2 
义乌市华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80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 

3 
宁波一川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 4,850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 

4 
宁波坤灵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 3,200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 

5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控股 50,097.5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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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以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华统集团主要为控股型公司，其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2.9.30/ 

2022年1-9月 

2021.12.31/2021年

度 

2020.12.31/2020
年度 

2019.12.31/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4,424,393,781

.34 
11,525,554,785.73  8,942,628,106.49 6,204,419,883.21 

负债总额 
9,968,956,240.

77 
8,607,836,610.41  6,208,926,971.91 4,163,938,439.08 

所有者权益 
4,455,437,540.

57 
2,917,718,175.32  2,733,701,134.58 2,040,481,444.13 

主营业务收入 6,627,814,217.
57 

  
8,821,717,879.28  

8,923,961,038.45 7,825,501,273.19 

净利润 47,984,493.58 
     

52,354,268.03  
236,828,912.98 59,422,483.09 

净资产收益率 1.08% 1.79% 8.66% 2.91% 

资产负债率 69.11% 74.68% 69.43% 67.11% 

注 1：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口径，2020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9

年、2021 年、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 2：上表中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统集团最近 5 年以来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不存在正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者证券交

易所调查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统集团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统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是否在高乐
股份任职 

朱俭勇 男 执行董事、经理 中国 无 否 

朱根喜 男 监事 中国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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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亦不存在正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者证券交易所调

查的情形。 

六、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统集团直接持有华统股份 30.86%的股份并通

过一致行动人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华统股份 21.81%的股份，即华统

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朱俭勇、朱俭军直接和间接控制华统股份 52.67%股份。除此

之外，华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收购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

融机构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华统集团持有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5%的股份以外，华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

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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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系华统集团认可高乐股份在玩具行业的品牌影响力及稳健经营

情况，根据自身战略发展的需要，谋求发展现有主业及产业转型发展，提高上市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逐步实现上市公司价值的提升。 

上市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将有效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等的资金需求，

有利于缓解上市公司的运营资金压力，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共持有上市公司416,768,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33.85%。收购人华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朱俭勇、朱俭军仍为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处置股份计划 

2022 年 11 月 17 日，收购人华统集团与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签署《广东

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统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兴昌塑

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13,260.8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上市公司

股本总额的 14%），目前上述股份尚未过户完成。 

除上述事项以及本次权益变动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的明确计划。 如果根据后续实际情况需要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和义务。 

三、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2022年11月17日，华统集团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

协议。 

2022年11月2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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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等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事

项。 

（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

宜出具批准或同意或出具不予进一步审查决定（如需），经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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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交易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2022 年 11 月 17 日，收购人华统集团与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签署《广东

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统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兴昌塑

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13,260.8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上市公司

股本总额的 14%），目前上述股份尚未过户完成。 

2022 年 11 月 17 日，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与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杨广

城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杨广城将合计其持

有的公司合计 73,311,628 股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74%）表决权委托给华统

集团有限公司行使。委托期限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高乐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

（即乙方）发行股份登记完成之日止。 

上述股权转让和表决权委托完成后，华统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达

到 14.00%，控制表决权的比例达到 21.74%，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由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变更为华统集团，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将由杨氏家族（杨镇欣先生、杨镇凯先生、杨广城先生、杨旭恩先生及杨楚丽女

士、杨康华女士）变更为朱俭勇、朱俭军。 

本次收购完成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下，按照

拟发行股数计算，收购人华统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

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13,260.8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4%），并通过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8,416.00 万股股票（实际非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共持有上市公司 41,676.80 万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33.85%。本次收购完成后，华统集团仍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朱俭勇、朱俭军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协议转让及非公开发行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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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股权转让、表决权委托及非
公开发行前 

股权转让、表决权委托后，
非公开发行前 

非公开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享有表

决权比

例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享有表

决权比

例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享有表

决权比

例 

华统集团 - - - 13,260.80 14.00 21.74 41,676.80 33.85 33.85 

王翔宇 - - - 5,247.58 5.54 5.54 5,247.58 4.26 4.26 

陈柱 - - - 5,170.11 5.46 5.46 5,170.11 4.20 4.20 

兴昌塑胶五金厂

有限公司 
16,826.06 17.76 17.76 1,508.80 1.59 - 1,508.80 1.23 1.23 

杨广城 7,763.09 8.20 8.20 5,822.37 6.15 - 5,822.37 4.73 4.73 

普宁市新鸿辉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5,170.11 5.46 5.46 - - - - - - 

普宁市园林文化

用品有限公司 
640.00 0.68 0.68 - - - - - - 

普宁市新南华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610.40 0.64 0.64 - - - - - - 

二、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收购前，2022 年 11 月 17 日，收购人华统集团与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

公司签署《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统集团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受让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13,260.8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4%）；2022 年 11 月 17 日，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与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杨广城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兴昌塑胶五金

厂有限公司、杨广城将合计其持有的公司合计 73,311,628 股股票（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7.74%）表决权委托给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行使。委托期限为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起至高乐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即乙方）发行股份登记完成之日止。因此，本

次收购前，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表决权的比例为 21.74%。 

本次收购的方式为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具体如下： 

2022 年 11 月 21 日，收购人华统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华统集团拟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8,416.00 万股股票（实际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不超过上市公司发行前

股本总额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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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转让及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收购人华统集团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41,676.80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33.85%。 

三、本次收购所涉及的交易协议 

2022 年 11 月 21 日，高乐股份与华统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一）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84,160,000股（含本数），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30%。全部由乙方认购。 

（二）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8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甲

方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

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底价，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

增股本数，P1为调整后发行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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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购方式 

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全部A股股票。 

（四）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乙方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有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

其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乙方本次认购的股票由于甲方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 

乙方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规定，并按照甲方的要求

就本次认购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宜。上述限售期届满

后，标的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五）支付方式 

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乙方应在收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

的本次发行之缴款通知书后，按缴款通知书的要求10个交易日内一次性将全部股

份认购价款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指定账户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股份认购价款后，甲

方应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付款进行验资

并出具验资报告。 

验资完毕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扣除相关费用（即甲方在本次发行中

应承担的相关费用）后的款项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甲方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收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划入的上述款项后，甲方应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付款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六）协议的成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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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除本协议

约定的保密条款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外，其他条款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

起生效（最后一个条件成就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1）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已经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包括审议通

过同意乙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相关议案）； 

（2）认购人通过本次认购的决策程序； 

（3）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七）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约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

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

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的所有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所有经济损失及为追索或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八）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并依其解释。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15天内通过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向发

行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不涉及股权质押、

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收购人通过本次收购所取得的股份为上市公司发行的

新股，亦不涉及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华统集团签署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华统集团承诺本次收购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将不会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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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因本次交易而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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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

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

要约”。 

华统集团通过协议转让取得上市公司13,260.80万股股票（占非公开发行前股

本的14.00%），通过表决权委托享有上市公司7,331.16万股股票的控制权，并通

过全额认购高乐股份本次向其非公开发行的28,416.00万股股份（占非公开发行前

股本的30.00%），本次协议转让及非公开发行后，华统集团直接持股比例增至

33.85%。 

华统集团已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锁定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已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本

议案还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收购将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免于发出要约条件。 

二、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收购方式”

之“一、本次交易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朱俭勇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收购人：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朱俭勇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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